
华富恒富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恒富 A 和恒富 B 

开放赎回业务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恒富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恒富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50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3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华富恒

富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富恒富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赎回起始日  2017年4月5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富恒富分级债券A  华富恒富分级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501  000502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否  否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赎回 是  是  

 

2 开放期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华富恒富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在基金份额分级运作存续期内，本基金以“18个月分级

运作周期滚动”的方式运作。第二个分级运作周期为第二个分级运作周期起始日

起至其18个月的对日，本次分级运作周期的到期日为2017年3月30日。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每18个月分级运作周期到期日后

恒富A和恒富B的开放期的规定：2017年4月5日开放办理恒富A、恒富B的赎回业务。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赎回业务的，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

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3 开放期赎回业务  

3.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单笔赎

回份额不得低于 1,000 份。基金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

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0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3.2 赎回费率  

恒富 A 和恒富 B 不收取赎回费用。 

3.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在开放期内，恒富A和恒富B采用 “未知价”原则，即恒富A和恒富B的赎回价

格以受理申请当日收市后该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本次开放期内恒富A和恒富B的共同赎回日2017年4月5日的下一个工作日即

2017年4月6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基金份额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4 基金销售机构  

4.1 直销机构  

名 称：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和网上交易系统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31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号 31层  

联系人：方萍 

咨询电话：021-50619688，400-700-8001 

传真：021-68415680 

网址：www.hffund.com   

4.2 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恒富 A）、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仅恒富 A）、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

司、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诺

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

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宜信普

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众升财富（北京）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如本基金新增代销机构，将及时公告。 

以上各代销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参见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相关业务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也可致电各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

询。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及时公

布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赎回的原则 



（1）在开放期内，恒富 A 和恒富 B 不按照本基金的分级规则进行收益分配，

恒富 A 和恒富 B 采用 “未知价”原则，即恒富 A 和恒富 B 的赎回价格以受理申请

当日收市后该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份额赎回”原则，即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

行顺序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赎回申请的确认原则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

(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T+2 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

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在每个分级运作周期到期后，开放期原则上不超过6个工作日。每个分级运

作周期到期日后第2个工作日（第1个工作日为份额折算确认日），开放办理恒富

A和恒富B的赎回业务，对恒富A、恒富B的全部有效赎回申请均予以确认。  

基金销售机构对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赎回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

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该赎回申请。赎回申请的确认以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

准。 

3、本公告仅对恒富A和恒富B在第二个分级运作周期结束后的开放期办理其

赎回相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2014

年2月1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华富恒富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hffund.com）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对于恒富A、恒富B提出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合同》的

规定，对恒富A、恒富B的有效赎回申请进行确认。份额折算结果以及赎回的确认

比例请见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5、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21)50619688，400-700-8001 

6、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3月 27日 


